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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

第 446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上市公司”或“公

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答复如下： 

2020 年 9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公告》称，你公司收

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查封公告，因你公司未按期归还安

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贷款本金合计 1.28 亿元，公司名下

位于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3号楼-1 至 5 层 101 共 2处房产以及海淀区丰秀中路 3号

院 4 号楼-1 至 5层 101 房产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上述房产进行了查

封，相关房产估值合计 2.27 亿元。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补充

说明： 

1．请补充披露上述房产被查封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具体用途、被查封

时间、原因、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等，并自查是否及

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可能触及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第 9.4 条规定情形。 

公司回复： 

上述房产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具体用途是公司办公自用

及对外出租。被查封时间是 2020 年 9 月 17 日，公司于 2020 年 9月 19日及时披露了《关

于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查封原因如公告中所述：2019 年 3月 13日，恒泰艾普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债权人）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恒泰艾普向债权人借款 1.5 亿元人民

币，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的约定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恒泰艾普发放信托贷

款。同时，由恒泰艾普为上述主合同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与债权人签署了《抵押合同》，

抵押物为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3号楼-1 至 5 层 101 房产和海淀区丰秀中路 3号院 4

号楼-1至 5层 101 房产。2020 年 4月 10日，恒泰艾普与债权人签署了《国元民生汇融

16号单一资金信托之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托贷款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并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补充协议约定借款到期日为 2020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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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到期后，恒泰艾普未按约定归还本金，未偿还的剩余本金为 1.28 亿元人民币。2020

年 7 月 23 日，债权人申请签发了执行证书。后债权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恒泰艾普抵押的不动产进行了查封。 

上述房产被查封的依据是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 2020 年 8 月 4 日签发的（2020）京

方正执行证字第 00028 号执行证书，债权人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强制执行。 

上述房产被查封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主要是该房产主要

用于公司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恒泰艾普（北京）能源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办公所用，

公司母公司目前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业务，具体业务下沉至各子公司，而恒泰艾普（北

京）能源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为轻资产公司，即使该房产被司法拍卖，短时间

内，公司总部及租赁在此的子公司亦能重新租赁办公场地或搬迁至另一处房产（如只司

法拍卖其中一处房产），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是征得法院与债权人的同意，只拍卖上述房产中的一处用于

冲抵债务，申请解封另一处房产用作办公经营。按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

机构北京百成首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价报告（报告编号：百成首信估字

[2020]Z012 号）显示，3号楼-1 至 5 层 101 估价为 9052.95 万元，4号楼-1 至 5 层 101

估价为 13696.97 万元。公司拟申请只对被查封的 4 号楼-1至 5层 101 进行司法拍卖，

所得拍卖款优先用于偿还所欠 1.28 亿本金及利息等，该拍卖款应能足额偿还债权人；

如拍卖价格不能足额偿还，公司将以现金补足给债权人。 

上述房产被查封事项，公司自查已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4 条规定情形。 

 

2. 请以列表方式详细说明目前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债务情况，包括

融资（借款）方式、借款日、还款日、融资（借款）金额等，并补充披露上述债务是否

存在逾期情形，如是，请详细说明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逾期金额、逾期类型、逾期

天数、逾期原因、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并自查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一）截止目前，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融资债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借款 借款 融资 借款信息 逾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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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银行&

机构 

方式 

 借款金额   借款余额  起始日 到期日 逾期金额 
逾期

天数 

逾期

原因 

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具体

影响 

恒泰

艾普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安徽

国元

信托

有限

公司  

抵押

借款 

 

150,000,000  

 

128,000,000  

 

2019/3/13 

 

2020/7/13 

 

128,000,000 

 

72 

公司

现金

流紧

张，

不能

及时

偿还 

公司抵押房

产被申请强

制执行，可

能被司法拍

卖 

浙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北京

分行 

质押、

抵押、

保证

借款 

   

95,000,000 

   

95,000,000  
2020/1/8 2021/1/8 

无 无 无 无 

浙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北京

分行 

质押、

抵押、

保证

借款 

   

25,000,000  

   

20,000,000  

2019/12/3

1 

2020/12/3

1 

浙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北京

分行 

质押、

抵押、

保证

借款 

   

70,000,000  

   

70,000,000  
2020/1/13 2021/1/13 

平安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离岸

金融

中心 

保证

借款 
 990 万欧   970 万欧  2019/7/17 

2020/9/27
注 1

 
无 无 无 无 

平安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离岸

金融

中心 

保证

借款 
 730 万欧   720 万欧  2020/1/6 

2020/9/27
注 1

 
无 无 无 无 

廊坊

新赛

浦特

沧州银

行股份

有限公

抵押、

保证

借款 

   

10,000,000  

   

10,000,000  
2020/2/25 2021/2/17 无 无 无 无 



5 
 

种装

备有

限公

司 

司廊坊

分行 

沧州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廊坊

分行 

抵押、

保证

借款 

   

20,000,000  

   

20,000,000  
2020/2/28 2021/2/24 无 无 无 无 

中关村

科技租

赁股份

有限公

司 

融资

租赁 

   

20,000,000  

     

5,437,656  
2018/4/26 2021/4/25 无 无 无 无 

北京

博达

瑞恒

科技

有限

公司 

北京

银行

股份

公司

北清

路支

行 

保证

借款 

     

5,000,000  

     

5,000,000  

2019/12/1

0 

2020/12/1

0 
无 无 无 无 

南京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北京

支行 

保证

借款 

     

3,000,000  

     

3,000,000  
2020/3/23 2021/3/23 无 无 无 无 

南京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北京

支行 

保证

借款 

     

3,000,000  

     

3,000,000  
2020/4/29 2021/4/29 无 无 无 无 

西安

奥华

电子

仪器

股份

有限

公司 

国家

开发

银行

陕西

分行 

保证

借款 

     

7,000,000  

     

7,000,000  
2018/2/8 2021/2/7 无 无 无 无 

四川

川油

工程

技术

兴业

银行

股份

银行

保证

借款 

   

20,000,000  

   

20,000,000  

2019/11/2

7 

2020/11/2

6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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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

设计

有限

公司 

成都

分行 

成都

金陵

能源

装备

有限

公司 

成都

银行

彭州

支行 

抵押

借款 

     

4,000,000  

     

4,000,000  
2020/8/4 2021/8/3 无 无 无 无 

成都

银行

彭州

支行 

抵押

借款 

     

2,000,000  

     

2,000,000  
2019/11/8 2020/11/7 无 无 无 无 

西安

摩科

兴业

石油

工程

技术

有限

公司 

建设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长庆

分行 

抵押

借款 

     

2,800,000  

     

2,800,000  
2020/4/30 2021/4/29 无 无 无 无 

建设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长庆

分行 

信用

借款 

     

3,000,000  

     

3,000,000  
2020/2/12 2021/2/12 无 无 无 无 

注 1：公司于 2020年 9月 23 日收到平安银行离岸金融中心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前安排资金偿还 1690 万欧元本金及利息。 

970 万欧借款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出具 1000 万欧保函。公司向北京银行进行担保，担保方为西

藏恒泰、博达瑞恒、廊坊新赛浦、恒泰艾普（上海）、四川川油、成都西油、孙庚文。 

730 万欧借款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出具 810 万欧保函。公司向北京银行进行担保，担保方为成

都西油、四川川油、锦州新锦化、恒泰艾普研究院、孙庚文、马敬忠。 

同时，上述两笔借款以公司两处不动产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3 号楼 1 至 5 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4 号楼

1 至 5 层进行抵押。 

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如下：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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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时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

度获得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35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

的议案》。同时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获得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0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担保的议案》。同时经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获得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2020 年 1月 8日，恒泰艾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

浙商银行申请最高额融资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的融资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融资申请金额均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额度内，经公司自查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融资事宜。 

（二）基金份额受让等交易形成的债务情况： 

受让

方 
交易对方 标的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逾期信息 

 总

金额  
目前已支付金额 到期日 逾期金额 

逾期

天数 

逾期

原因 

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具体

影响 

 

 

 

 

 

恒泰

艾普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重庆市长寿

区经开盛世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北京易丰

恒泰智能

制造产业

并购基金

（有限合

伙）30%

基金份额 

 

6546

万元  

 3146万元  

 

2020/1/2

0 

35,727,09

1.11 元及

违约金 

 

248 

公司

现金

流紧

张，

未能

及时

支付 

目前交易对

方已经向中

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

员会提请仲

裁，公司基

本户及公司

持有子公司

北京博达瑞

恒科技有限

公司的股权

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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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工业

和信息化产

业发展服务

中心 

北京易丰

恒泰智能

制造产业

并购基金

（有限合

伙）20%

基金份额 

4444

万元 
0  

2020年 12

月 31日前

支付 2222

万元，

2021 年 3

月 31日之

前支付

2222 万元 

尚未逾期 

北京中关村

并购母基金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锦州新锦

化机械制

造有限公

司 35%股

权 

4.2

亿元 
0 

2020 年 5

月 25日 

交易对方主张 4.2 亿本金、年

息 12%财务成本及违约金等，公

司已收到仲裁通知 

 

公司持

有锦州

新锦化

机械制

造有限

公司、北

京中关

村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各

56.52%、

2%股权

被冻结 

 

深圳市君丰

华益新兴产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以

下简称“君

丰华益”） 

四川川油

工程技术

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川油

设计”） 

7000

万元 
0 

2020年 12

月 27日 

年息 15%财务成本，已触发回购条款，具

体回购协议等尚未签订 

履行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如下： 

2019 年 12 月 20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收购重庆市

长寿区经开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

并购基金（有限合伙）30%基金份额，并签署相关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6）。 

2020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北京市

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易丰恒泰并购基金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受让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

限合伙）20%基金份额，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受让北京市工业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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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易丰恒泰并购基金份额暨基金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3）。 

2018 年 11 月 8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关村

并购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出资 4.2 亿元购买恒泰艾普持有的 35%新锦化机股权。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中关村并购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8）。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川油设计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 

1.增资方式：经各方协商确定，投资前川油设计 100%股权作价为 55,000.00 万元。

君丰华益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对川油设计实施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7,000万元，其中，

1,018.18 万元计入川油设计注册资本，5,981.82 万元计入川油设计资本公积。本次增

资完成后，川油设计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9,018.18万元，君丰华益持有丙方 11.29%

的股权。  

2.增资款缴付：本次增资的增资款自增资协议生效起 20 个工作日内君丰华益向川

油设计缴付出资 7,000 万元。 

 3.业绩承诺：恒泰艾普承诺川油设计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分别实现 5,000 

万、7,000 万、10,000 万净利润。 

 4.股份回购：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君丰华益有权要求恒泰艾普回购其所持有

的全部或部分川油设计股份。 （1）川油设计于 2018 年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 2018 年

承诺净利润的 85%， 或 2019年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 2019年承诺净利润的 85%，或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100%；（2）恒泰艾

普、川油设计违反其在协议中的承诺与保证。 

 5.股份回购款项应按以下方式确定：按照君丰华益的全部出资额自从实际缴纳出

资日起至恒泰艾普实际支付回购价款之日按年单利率 15%计算的利息加上投资本金之

和再扣除历年分红及相关补偿。 

经公司自查，公司股权转让及基金份额转让等交易形成的债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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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现金流情况说明你公司现有债务是否存在到期不

能偿还风险以及你公司为增强偿债能力拟采取的措施，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恒泰艾普为集团控股型架构，上市公司承担战略规划、业务布局、引导实施、对外

融资等职能，集团各项业务由下属的各板块业务子公司独立开展运营。目前债权人对恒

泰艾普上市公司申请仲裁及实施的冻结主要针对恒泰艾普单体（上市公司母公司），对

集团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开展没有直接影响。 

公司后续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市公司正继续积极与债权人、申请冻结方及法院进行协商

的同时，也已经聘请了专业律师积极应对相关仲裁事宜。上市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及仲

裁规则的规定，维护公司权益。公司将以正常经营为前提、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为目的

积极与债权人探讨解决方案。公司将根据最终仲裁结果或协商一致的方案确定是否履行

相应的义务。公司拟将部分非主业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非盈利性资产及海外资产进行

处置，以补充上市公司流动性。同时，公司正积极与专业中介机构沟通关于消除 2019 年

度审计报告中的保留事项内容，以便恢复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  

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流动性风险：经初步测算，上市公司母公司尚需偿还各类金融企业借款本金约为

4.47 亿元，基金份额受让需支付 5.69 亿元（假设交易对方主张得以实现并不考虑利息

及违约金等），因上市公司母公司本身没有具体生产经营业务，不具有“造血”功能，

若银行借款到期后不能正常续贷，则公司存在到期债务不能偿还，有流动性风险。 

前述银行借款，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增信措施，如提供担保、股权质押、固定资产抵

押等。 

新锦化股权结构稳定性风险：中关村母基金执行仲裁流程提请公司回购其持有锦州

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以下简称“新锦化”）35%股权，公司收购重庆市长寿区

经开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盛世”）持有的北京易

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丰恒泰基金”）的 30%基金

份额，公司受让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易丰恒泰基金的 20%基金

份额，及新锦化拟回购易丰恒泰基金持有的新锦化 13.04%股权并注销等事项的进展和事

项涉及的仲裁结果，将极大可能影响新锦化股权结构稳定性。  



11 
 

 

4、根据前期公告文件，你公司 1 个银行账户以及所持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 56.52%、2%股权被冻结。请补充披露上述你公司

银行账户、股权被冻结事项的最新进展，是否出现新增银行账户或股权被冻结情形，是

否存在银行账户被强制划扣、股权被强制划转情形以及对你公司的具体影响情况，你公

司对此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并自查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是否触及本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4 条规定情形。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被冻结金额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工商银行北京永丰

支行 

基本户 2074067.53元 36533451.66元 

以上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公司于 2020 年 8月 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2020年 9月 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

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股权被冻结事项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2020 年 8 月 12 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其中锦州

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 56.52%、2%股权被冻结。 

除上述已披露的冻结事项外，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23 日自查征信报告得知，公司新

增股权被冻结事项为公司持有全资子公司北京博达瑞恒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冻结

金额为 3,654 万元，冻结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7 日，冻结原因为公司受让重庆盛世持有

的易丰恒泰基金份额，转让价款经双方协商定为人民币 6,546 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向重庆盛世支付了 3,146 万元基金份额转让款，剩余款项尚未支

付，因此重庆盛世向法院申请冻结上述股权及公司银行基本账户。公司已于 2020 年 9

月 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

上述银行账户和股权被冻结事项不存在银行账户被强制划扣、股权被强制划转情形。  

恒泰艾普为集团控股公司，2019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 1,064,171,650.10

元，公司母公司营业收入为 29,765,795.42 元（房屋租赁等收入），占合并报表收入 2.8%，

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业务，上市公司具体经营业务下沉到各子公司，上述被冻结

的银行账户为上市公司母公司所属，不属于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用的银行账户，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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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 9.4 条规定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关于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8月 7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2020 年 9月 1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关于股权被冻结事

项，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5），2020 年 8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7）。公司对基本户冻结及股权被冻结事项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正在积极与申请冻结方、法院等进行沟通、协商，以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纠

纷问题，并积极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争取妥善

解决银行账户和股权被冻结的事项。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无。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月 24日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446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上市公司”或“公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答复如下：
	2020年9月19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公告》称，你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查封公告，因你公司未按期归还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贷款本金合计1.28亿元，公司名下位于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3号楼-1至5层101共2处房产以及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4号楼-1至5层101房产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上述房产进行了查封，相关房产估值合计2.27亿元。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1．请补充披露上述房产被查封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具体用途、被查封时间、原因、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等，并自查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可能触及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9.4条规定情形。
	公司回复：
	上述房产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具体用途是公司办公自用及对外出租。被查封时间是2020年9月17日，公司于2020年9月19日及时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查封原因如公告中所述：2019年3月13日，恒泰艾普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恒泰艾普向债权人借款1.5亿元人民币，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的约定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恒泰艾普发放信托贷款。同时，由恒泰艾普为上述主合同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与债权人签署了《抵押合同》，抵押物为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3号楼-1至5层101房产和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4号楼-1至5层101房产。2020年4月10日，恒泰艾普与债权人签署了《国元民生汇融16号单一资金信托之恒泰艾普集...
	上述房产被查封的依据是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2020年8月4日签发的（2020）京方正执行证字第00028号执行证书，债权人于2020年8月13日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强制执行。
	上述房产被查封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主要是该房产主要用于公司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恒泰艾普（北京）能源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办公所用，公司母公司目前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业务，具体业务下沉至各子公司，而恒泰艾普（北京）能源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为轻资产公司，即使该房产被司法拍卖，短时间内，公司总部及租赁在此的子公司亦能重新租赁办公场地或搬迁至另一处房产（如只司法拍卖其中一处房产），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是征得法院与债权人的同意，只拍卖上述房产中的一处用于冲抵债务，申请解封另一处房产用作办公经营。按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北京百成首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价报告（报告编号：百成首信估字[2020]Z012号）显示，3号楼-1至5层101估价为9052.95万元，4号楼-1至5层101估价为13696.97万元。公司拟申请只对被查封的4号楼-1至5层101进行司法拍卖，所得拍卖款优先用于偿还所欠1.28亿本金及利息等，该拍卖款应能足额偿还债权人；如拍卖价格不能足额...
	上述房产被查封事项，公司自查已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9.4条规定情形。
	2. 请以列表方式详细说明目前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债务情况，包括融资（借款）方式、借款日、还款日、融资（借款）金额等，并补充披露上述债务是否存在逾期情形，如是，请详细说明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逾期金额、逾期类型、逾期天数、逾期原因、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并自查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一）截止目前，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融资债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注1：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收到平安银行离岸金融中心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要求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前安排资金偿还1690万欧元本金及利息。
	970万欧借款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出具1000万欧保函。公司向北京银行进行担保，担保方为西藏恒泰、博达瑞恒、廊坊新赛浦、恒泰艾普（上海）、四川川油、成都西油、孙庚文。
	730万欧借款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出具810万欧保函。公司向北京银行进行担保，担保方为成都西油、四川川油、锦州新锦化、恒泰艾普研究院、孙庚文、马敬忠。
	同时，上述两笔借款以公司两处不动产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3号楼1至5层、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4号楼1至5层进行抵押。
	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如下：
	公司于 2018 年4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时经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8 年度获得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35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同时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 年度获得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0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同时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获得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15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2020年1月8日，恒泰艾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申请最高额融资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的融资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融资申请金额均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额度内，经公司自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融资事宜。
	（二）基金份额受让等交易形成的债务情况：
	履行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如下：
	2019年12月20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收购重庆市长寿区经开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30%基金份额，并签署相关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6）。
	2020年8月26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易丰恒泰并购基金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受让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20%基金份额，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受让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易丰恒泰并购基金份额暨基金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2018 年 11 月 8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关村并购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4.2 亿元购买恒泰艾普持有的 35%新锦化机股权。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中关村并购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8）。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川油设计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
	1.增资方式：经各方协商确定，投资前川油设计 100%股权作价为55,000.00万元。君丰华益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对川油设计实施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其中，1,018.18万元计入川油设计注册资本，5,981.82万元计入川油设计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川油设计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9,018.18万元，君丰华益持有丙方 11.29%的股权。
	2.增资款缴付：本次增资的增资款自增资协议生效起20个工作日内君丰华益向川油设计缴付出资7,000万元。
	3.业绩承诺：恒泰艾普承诺川油设计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分别实现 5,000 万、7,000万、10,000万净利润。
	4.股份回购：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君丰华益有权要求恒泰艾普回购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川油设计股份。 （1）川油设计于 2018 年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 2018 年承诺净利润的85%， 或2019年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2019年承诺净利润的85%，或 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的100%；（2）恒泰艾普、川油设计违反其在协议中的承诺与保证。
	5.股份回购款项应按以下方式确定：按照君丰华益的全部出资额自从实际缴纳出资日起至恒泰艾普实际支付回购价款之日按年单利率 15%计算的利息加上投资本金之和再扣除历年分红及相关补偿。
	经公司自查，公司股权转让及基金份额转让等交易形成的债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3．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现金流情况说明你公司现有债务是否存在到期不能偿还风险以及你公司为增强偿债能力拟采取的措施，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恒泰艾普为集团控股型架构，上市公司承担战略规划、业务布局、引导实施、对外融资等职能，集团各项业务由下属的各板块业务子公司独立开展运营。目前债权人对恒泰艾普上市公司申请仲裁及实施的冻结主要针对恒泰艾普单体（上市公司母公司），对集团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开展没有直接影响。
	公司后续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市公司正继续积极与债权人、申请冻结方及法院进行协商的同时，也已经聘请了专业律师积极应对相关仲裁事宜。上市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及仲裁规则的规定，维护公司权益。公司将以正常经营为前提、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为目的积极与债权人探讨解决方案。公司将根据最终仲裁结果或协商一致的方案确定是否履行相应的义务。公司拟将部分非主业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非盈利性资产及海外资产进行处置，以补充上市公司流动性。同时，公司正积极与专业中介机构沟通关于消除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中的保留事项内容，以便恢复上市公司...
	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流动性风险：经初步测算，上市公司母公司尚需偿还各类金融企业借款本金约为4.47亿元，基金份额受让需支付5.69亿元（假设交易对方主张得以实现并不考虑利息及违约金等），因上市公司母公司本身没有具体生产经营业务，不具有“造血”功能，若银行借款到期后不能正常续贷，则公司存在到期债务不能偿还，有流动性风险。
	前述银行借款，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增信措施，如提供担保、股权质押、固定资产抵押等。
	新锦化股权结构稳定性风险：中关村母基金执行仲裁流程提请公司回购其持有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以下简称“新锦化”）35%股权，公司收购重庆市长寿区经开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盛世”）持有的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丰恒泰基金”）的30%基金份额，公司受让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持有的易丰恒泰基金的20%基金份额，及新锦化拟回购易丰恒泰基金持有的新锦化13.04%股权并注销等事项的进展和事项涉及的仲裁结果，将极大可能影响新锦化...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以上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2020年9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股权被冻结事项于2020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2020 年 8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其中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56.5...
	截至目前，公司已向重庆盛世支付了3,146万元基金份额转让款，剩余款项尚未支付，因此重庆盛世向法院申请冻结上述股权及公司银行基本账户。公司已于2020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上述银行账户和股权被冻结事项不存在银行账户被强制划扣、股权被强制划转情形。
	恒泰艾普为集团控股公司，2019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1,064,171,650.10元，公司母公司营业收入为29,765,795.42元（房屋租赁等收入），占合并报表收入2.8%，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业务，上市公司具体经营业务下沉到各子公司，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为上市公司母公司所属，不属于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用的银行账户，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9.4条规定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关于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2020年9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关于股权被冻结事项，公司于2020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2020 年 8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公司对基本户冻结及股权被冻结事项及时履行了...
	公司正在积极与申请冻结方、法院等进行沟通、协商，以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纠纷问题，并积极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争取妥善解决银行账户和股权被冻结的事项。
	公司回复：
	无。

